
 

标段编号：  2312-440308-04-01-274177005001 

 

深圳市建设工程货物招标投标

文件
 

标段名称： 江屋村二期城市更新雅园建设项目【现用名：港悦璟云轩

项目】电梯设备采购及安装工程（二次） 

 

投标文件内容： 资信标文件 

 

投标人：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日期： 2026年05月15日 



投标函

致：深圳市东海江屋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根据贵方的项目编号为 2312-440308-04-01-274177 的江屋村二期城市更新

雅园建设项目【现用名：港悦璟云轩项目】电梯设备采购及安装工程（二次）

项目的招标文件及本次招标的补遗文件，我方已详细审核了全部招标文件及有

关附件。我方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及误解的权力。

1.我方保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市有关招标投标的法律、法规和与

招标投标有关的规定；保证遵从深圳交易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各项管理制度，自觉维护深圳交易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正常秩序；保证服从招标有关议程事项安排，服从招标有关会议现场纪

律。若有违反，同意被废除投标资料并接受处罚。

2.我方已按招标文件规定的形式和金额提交投标担保，并且保证所提交的

保证金是从我方基本账户汇出，银行保函是由我方基本账户开户银行所在网点

或其上级银行机构出具，担保公司保函、保证保险的保费通过我方基本账户支

付。如不按上述原则提交投标担保，贵方有权取消我方的中标资格或单方面终

止合同，因此造成的责任由我方承担。

3.我方同意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有效，在此

期间内我方的投标有可能中标，我方将受此约束。如果在投标有效期内撤回投

标或放弃中标资格，我方的投标担保将全部被没收，给贵方造成的损失超过我

方投标担保金额的，贵方还有权要求我方对超过部分进行赔偿。

4.如果我方中标，我方保证在_90_天内完成供货（或者我方保证在_270_天

内完成供货及安装，其中：供货期_90_日历天，安装期 180 日历天），并将按

招标文件的规定履行合同责任和义务。

5．如果我方中标，我方将按照规定提交由招标人认可的，并在招标文件中

规定金额的履约保函。



6．我方同意提供按照贵方可能要求的与其投标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完

全理解贵方不一定接受最低价的投标或收到的任何投标。

7．我方保证投标文件内容无任何虚假。若评标过程中查有虚假，同意作无

效或废标处理，并被没收投标担保；若中标之后查有虚假，同意被废除授标并

被没收投标担保。

本投标函同时作为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法人授权委托书。

投标人名称：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投标人代表：_陈博建、刘洪辉

联系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 811 号

联系电话：021-64303030____

日期：2026 年 05 月 14 日_



一、企业同类项目供货业绩

提供所投电梯品牌近 5 年（自 2020 年 12 月 15 日起至本项

目截标之日止，以电梯专项验收合格时间为准），最具代

表性的同类项目垂直电梯供货业绩

（数量上限为五项）

投标人名称：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概况
供货产品

型号

供货合同

金额

（万元）

电梯专项验收

合格日期

1 安居澜庭 48.18 万㎡ LEHY 系列 3348.46
2022 年 10 月 8

日

2
田背工业区城市

更新项目 05 地块
80 万㎡ LEHY 系列 2807.30

2025 年 12 月 5

日

3 安居鸣鹿苑 45.3 万㎡ LEHY 系列 2609.21
2022 年 1 月 7

日

4
溪山禾玺项目一

期
6.24 万㎡ LEHY 系列 2215.22

2024 年 8 月 6

日

5 合正新悦 26 万㎡ LEHY 系列 1724
2024 年 9 月 21

日

注：

1.优先提供金额较大或供货数量大的垂直电梯供货业绩，提供合同、货物

移交证明或相关部门验收合格证明。

2.提供合同关键页（须体现项目名称、项目概况、合同金额、供货产品型

号及清单、合同签订日期、签字盖章页等主要信息）。若部分信息在上述证明

材料中未能体现，须提供相应的政府批复文件或建设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作

为补充证明材料。

3.提供电梯专项验收合格证明扫描件（须体现验收合格时间）。



4.如提供同类业绩包含供货和安装内容，须体现供货业绩金额，如合同中

未能体现相关信息的，提供预算书等作为补充证明。

5.提交业绩超过 5项的，只对前 5项业绩（按投标文件排序或排列顺序）

进行评价。

6.投标人需将提供的证明文件关键内容用红色方框明确。关键信息须清晰

可辨，若具体信息无法辨识，招标人有可能作出对投标人不利的判断。

7.供货同类项目是指超高层的住宅、公寓、办公电梯工程。



1. 安居澜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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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田背工业区城市更新项目 05 地块















3. 安居鸣鹿苑



















4. 溪山禾玺项目一期





























5. 合正新悦























二、企业同类项目安装业绩

提供所投品牌近 5 年（自 2021 年 3 月 30 日起至本项目截

标之日止，以电梯专项验收合格时间为准），安装单位最

具代表性已专项验收的同类项目垂直电梯安装业绩

（数量上限为五项）

投标人名称：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概况
供货产

品型号

安装合同

金额

（万元）

电梯专项验收

合格日期

1
溪山禾玺项目一

期
6.24 万㎡ LEHY 系列 953.42

2024 年 8 月 6

日

2 安居澜庭 48.18 万㎡ LEHY 系列 847.70
2022 年 10 月 8

日

3 安居鸣鹿苑 45.3 万㎡ LEHY 系列 715.73
2022 年 1 月 7

日

4
田背工业区城市

更新项目 05 地块
80 万㎡ LEHY 系列 669.98

2025 年 12 月 5

日

5 合正新悦 26 万㎡ LEHY 系列 510.69
2024 年 9 月 21

日

注：

1.优先提供金额较大或安装数量大的垂直电梯安装业绩，提供合同、相关

部门验收合格证明。

2.提供合同关键页（须体现项目名称、项目概况、合同金额、安装产品型

号及清单、签字盖章页等主要信息）。若部分信息在上述证明材料中未能体

现，须提供相应的政府批复文件或建设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作为补充证明材

料。

3.提供电梯专项验收合格证明扫描件（须体现验收合格时间）。



4.如提供同类业绩包含供货和安装内容，须体现安装业绩金额，如合同中

未能体现相关信息的，提供预算书等作为补充证明。

5.提交业绩超过 5项的，只对前 5项业绩（按投标文件排序或排列顺序）

进行评价。

6.投标人需将提供的证明文件关键内容用红色方框明确。关键信息须清晰

可辨，若具体信息无法辨识，招标人有可能作出对投标人不利的判断。

7.安装同类项目是指超高层的住宅、公寓、办公电梯工程。



1. 溪山禾玺项目一期































2. 安居澜庭

















3. 安居鸣鹿苑



















4. 田背工业区城市更新项目 05 地块

























5. 合正新悦

























三、拟派项目负责人资质及业绩

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近 5 年（自 2021 年 03 月 30 日起至

本项目截标之日止，以电梯专项验收合格时间为准）最具

代表性的已专项验收的同类项目垂直电梯安装业绩

（数量上限为三项）

投标人名称：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序

号

项目名

称

项目

概况

供货产品

型号

安装合同金

额

（万元）

电梯专项验

收合格日期
项目负责人

1

前海交

易广场

南区

88 台
MAXIEZ 系

列
1542.698862

2023 年 2

月 21 日
赵丁丁

2
城建大

厦
54 台

NexWay、

MAXIEZ 系

列、K型

扶梯

996.5725
2023 年 3

月 28 日
赵丁丁

3

绿岛国

际壹中

心

23 台
MAXIEZ 系

列
237.528

2023 年 6

月 19 日
赵丁丁

注：

1.优先提供金额较大或安装数量大的垂直电梯安装业绩，提供合同、相关

部门验收合格证明。

2.提供项目负责人职称证书、资格证书、注册执业证书扫描件，投标人在

招标公告发布（不含当月）前 3个月为其连续缴纳的社保证明扫描件（社保部

门网页或窗口打印均可），执业证书的需注册在投标人公司。

3.提供合同关键页扫描件（须体现项目名称、合同范围、合同金额、合同

时间、合同双方盖章、安装产品型号及清单、项目负责人姓名及职务等主要信



息）如上述证明材料不能证明或体现项目负责人姓名或相关指标参数的，则还

须提供建设单位出具的任职证明（或其他有效证明）或相关指标参数的材料。

4.提供电梯专项验收合格证明扫描件（须体现验收合格时间）。

5.如提供同类业绩包含供货和安装内容，须体现安装业绩金额，如合同中

未能体现相关信息的，提供预算书等作为补充证明。

6.提供业绩超过 3项的，只对前 3项业绩（按投标文件排序或排列顺序）

进行评价。

7.投标人需将提供的证明文件关键内容用红色方框明确，且关键信息须清

晰可辨；未按要求提供或提供不清晰或证明材料前后不一致，招标人有可能做

出对投标人不利的判断。

8.安装同类项目是指超高层的住宅、公寓、办公电梯工程。







1. 前海交易广场南区



















2. 城建大厦

















3. 绿岛国际壹中心

















四、履约评价情况

投标人近 5 年（自 2021 年 03 月 30 日起至本项目截标之日

止，以证明材料日期为准）提供所投品牌最具代表性的同

类项目垂直电梯供货或安装项目经建设单位或使用单位出

具的优良履约评价

（数量上限为五项）

投标人名称：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序号 项目名称 评价等级 评价单位 评价时间

1
新皇岗口岸综合

业务楼项目
优秀

深圳市建筑工务

署

2024 年 7 月 5

日

2

深圳市龙华人民

法院审判法庭建

设项目

优秀
深圳市建筑工务

署

2025 年 6 月 26

日

3

深圳市龙华人民

检察院办案及专

业技术用房建设

工程项目

优秀
深圳市建筑工务

署

2025 年 6 月 26

日

4
鹏城实验室石壁

龙园区一期
良好

深圳市建筑工务

署

2023 年 3 月 23

日

5 城建峰璟苑 优秀
深圳市城龙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5 年 6 月 16

日

注：

1.合同关键页（须体现项目名称、项目概况、合同金额、供货或安装产品

型号及清单、签字盖章页等主要信息）。若部分信息在上述证明材料中未能体

现，须提供相应的政府批复文件或建设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作为补充证明材

料。



2.货物移交证明文件（须体现到货时间）或电梯专项验收合格证明扫描件

（须体现验收合格时间）。

3.优、良履约评价扫描件（须加盖建设单位或使用单位公章）。履约评价

分数需在 80 分以上或基本满意算作良好，85 分以上或满意/很满意算作优秀，

官网可查询到的履约截图等，履约截图应体现建设单位或使用单位名称及网

址，官网截图中未体现评价日期的，以发布时间为准。

4.提交履约评价超过 5项的，只对前 5 项履约评价（按投标文件排序或排

列顺序）进行评价。

5.投标人需将提供的证明文件关键内容用红色方框明确。关键信息须清晰

可辨，若具体信息无法辨识，招标人有可能作出对投标人不利的判断。

6.供货同类项目：超高层的住宅、公寓、办公电梯工程。

7.安装同类项目：超高层的住宅、公寓、办公电梯工程。



1. 新皇岗口岸综合业务楼项目























2. 深圳市龙华人民法院审判法庭建设项目





















3. 深圳市龙华人民检察院办案及专业技术用房建设工程项目





















4. 鹏城实验室石壁龙园区一期





















5. 城建峰璟苑





































关于企业主要负责人应急协调的承诺书

建设项目名称
江屋村二期城市更新雅园建设项目【现用名：港悦璟云轩

项目】电梯设备采购及安装工程（二次）

招标单位 深圳市东海江屋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投标单位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工程详细地址 深圳市盐田区盐田一街与东海道交汇处东南侧

关于企业主

要负责人应

急协调的承

诺

我司承诺：

若我司中标，如本工程收到应急通知或其他需要企业主要负责人到

现场处理的情况时，我单位将启动相关应急预案，及时安排企业主

要负责人到达现场配合各单位处理相关情况。

投标单位盖

章

单位（公章）：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时间：2026 年 5 月 14 日

投标单位董

事长（执行

董事）//法定

代表人签章

本人作为投标单位的董事长（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郑重申明，

本人已对本单位的上述承诺进行核实，本人确保该承诺真实、有

效，如有虚假，本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董事长签名（若未设置董事长则由执行董事签名）：

时间：2026 年 5 月 14 日

法定代表人签名：

时间：2026 年 5 月 14 日

注：

1.此表必须由投标单位的董事长（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共同签署，签名或

签章均可；

2.投标单位的董事长（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应按相关规定在工商行政主管

部门登记备案；

3.若投标单位未设董事长一职的，由执行董事签署。董事长（执行董事）与法

定代表人为同一人的，则法定代表人应在两处签署，并需提供组织架构图或其

他政府相关部门网站截图，若以上证明材料中未体现董事长（执行董事）职务

及姓名的，则还需提供其它可体现董事长（执行董事）职务及姓名的证明材

料，以便招标人核查相关信息。



无行贿犯罪记录承诺书

致深圳市东海江屋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我方承诺，近 3 年内（从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倒算），我公司法人：

91310000607205141H（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营业执照注册号），法定代表人：

万忠培，310104196411090495（姓名，身份证号） ，均无行贿犯罪记录。

若贵方核查出我方存在行贿犯罪记录的，贵方有权取消我方中标资格。我

方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单位（公章）：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董事长签名（若未设置董事长则由（执行董事）签名）：

时间：2026 年 5 月 14 日

法定代表人签名：

时间：2026 年 5 月 14 日

注：

1、此表必须由投标单位的董事长（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共同签署，签名

或签章均可；

2、投标单位的董事长（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应按相关规定在工商行政主

管部门登记备案；

3、若投标单位未设董事长一职的，由执行董事签署。董事长（执行董事）与

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的，则法定代表人应在两处签署，并需提供组织架构图或

其他政府相关部门网站截图，若以上证明材料中未体现董事长（执行董事）职

务及姓名的，则还需提供其它可体现董事长（执行董事）职务及姓名的证明材

料，以便招标人核查相关信息。

4、以上承诺书联合体各方均需提供。





七、投标人企业所有制情况申报表

致：深圳市东海江屋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我方参加江屋村二期城市更新雅园建设项目【现用名：港悦璟云轩项目】电梯

设备采购及安装工程（二次）的投标，根据招标文件要求就本企业所有制及控股情

况申报如下，并承担申报不实的责任。

申报人姓名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企业所有制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控股股东/投资人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出资比（52）%

非控股股东/投资人

日本三菱电机株式会社

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三菱电机楼宇解决方案株式会社

出资比（32）%

出资比（8 ）%

出资比（8 ）%

管理关系单位名称
管理关系单位名称 无

被管理关系单位名称 无

备 注

注：1.本表后需附投标人的股权证明材料，如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或各

级市场监督管理局公示的企业信息持股情况截图，如未提供，造成资格审查或评标

时相关情况不被认可的后果由投标人自负。

2.管理关系单位指与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的其他单位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

理关系的单位；

3.如无相关情况，请在相应栏中填写“无”。

投标人：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加盖私章）

2026年 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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